
【環保知識庫】1.環保法令小常識--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

機密審查辦法 

～摘錄自環保署 

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第

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應於公私

場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申請並繳納審查費翌日起，

隱匿個人資料後，將申請資料之下列事項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 

一、計畫目標。 

二、污染源廠場周界外二公里範圍內之環境座落圖說。 

三、廠場設施平面配置圖說。 

四、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五、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成分及濃度，及預估需核定之硫氧化

物、氮氧化物、粒狀污染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之年排放量。 

六、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監測設施、防制設施或儀表之

種類、構造、效能、流程及使用狀況。 

七、公私場所設立施工期間採取之污染防制設施。 

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九、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 

十、檢測計畫摘要表。 

107年 8月 1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公私場所與各級主管機關應公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

資料與核發內容、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辦理簽證之環境工程技師、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之查核及處分結果，及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等相關資訊，但公開

之內容涉及國防機密或屬經申請核准之工商機密者，不予公開，故有訂定應資訊公開

項目及工商機密審查方式之必要，以達資訊公開、程序參與且兼顧工商資訊保密，爰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訂定「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

機密審查辦法」，於 108年 10月 21日訂定發布。 



第三條    公私場所於取得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列核准（定）文件之日起

十五日內，隱匿個人資料後，應將下列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網站： 

一、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燃料使用許可證及其申報資料： 

（一）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二）製程名稱、主要設備及排放口。 

（三）污染排放及污染防制方式規定。 

（四）防制設施操作條件規定。 

（五）排放管道設置規定。 

（六）污染物排放之監測、定期檢測規定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名

稱。 

（七）環境工程技師證號資料。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

變措施計畫。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應於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異動日起十五日內公開異動後之專責人員級別及證書

字號。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於每年一月及七月月底前公開前六個月公私場所、

環境工程技師、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下列

查核、處分個別及統計資訊： 

一、公私場所名稱、管制編號、地址、違反法令、違反事實內容、

處分金額。 

二、環境工程技師姓名、執業機構、證號資料、懲戒內容。 

三、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姓名、證號資料、違反法令、違反事實

內容。 

四、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違反法令、違反事實內容、處分金額。 

第五條    第二條及第三條應公開之資訊涉及工商機密者，公私場所應於提出

申請資料前或取得核准（定）文件後七日內，提出符合下列要件之



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審核機關）申

請保密：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公私場所依前項提出申請者，於審核機關准駁前得不受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公開期間之限制。 

第六條    審核機關受理前條申請，應通知公私場所於七日內繳納審查費，並

自公私場所完成繳費翌日起十五日內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查申請

文件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明確者，應即通知公私場所限期補正；

通知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且補正總日

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未繳納審查費者，駁回其申請。 

審核機關審查前項申請資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定應予公開： 

一、對公益有必要。 

二、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第一項申請核准（定）文件保密經作成准駁決定者，應於准駁決定

送達日起十五日內依第三條規定公開。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將資

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格式

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發布前公私場所已取得第三條應公開之核准（定）文件者，

應於本辦法發布日起六個月內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開最近一

次核准（定）文件。 

前項核准（定）文件涉及工商機密者，公私場所應於本辦法發布日

起六個月內提出符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證明文件，向審核機關申

請保密，於審核機關准駁前得不受前項所定公開期限之限制。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總說明 

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公私場所與各級主管機關應公

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資料與核發內容、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辦理簽證

之環境工程技師、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查核及處分結果，及空氣污染突發事故

緊急應變措施計畫等相關資訊，但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機密或屬經申請核准之

工商機密者，不予公開，故有訂定應資訊公開項目及工商機密審查方式之必要，

以達資訊公開、程序參與且兼顧工商資訊保密，爰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

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訂定「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其要

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應公開固定污染

源設置許可證及操作許可證之申請資料。（第二條） 

三、公私場所應公開核准（定）之設置及操作許可證、燃料使用許可證及其申

報資料、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及委託、聘用執行簽證之環

境工程技師、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證號資料。（第

三條） 

四、各級主管機關應公開公私場所、環境工程技師、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查核、處分之個別及統計資料。（第四條） 

五、工商機密保密之申請期限、方式及應備文件。（第五條） 

六、工商機密保密之審查規定。（第六條） 

七、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將資訊公開

於指定網站時，應遵循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格式。（第七條） 

八、公私場所於本辦法發布前已取得應公開之核准（定）文件者，應於發布日

起六個月內完成最近一次核准（定）文件之公開。（第八條） 

九、施行日期。（第九條） 

  



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工商機密審查辦法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本辦法法源依據。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應於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申請並繳納審查費翌

日起，隱匿個人資料後，將申請資料之下列事

項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一、計畫目標。 

二、污染源廠場周界外二公里範圍內之環境座

落圖說。 

三、廠場設施平面配置圖說。 

四、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五、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成分及濃度，及

預估需核定之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粒狀

污染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之年排放量。 

六、空氣污染收集及排放管道設施、監測設

施、防制設施或儀表之種類、構造、效能、

流程及使用狀況。 

七、公私場所設立施工期間採取之污染防制設

施。 

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營

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九、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 

十、檢測計畫摘要表。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受理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置許

可證及操作許可證（含既存）之申請，應公開

之申請資料內容及公開時間。 

二、序文所指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

編號、護照編號、個人照片、出生日期、聯絡

電話、行動電話、傳真電話、電子郵件、戶籍

所在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

個人之資料。 

第三條 公私場所於取得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所列核准（定）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內，隱匿個

人資料後，應將下列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 

一、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燃料使

用許可證及其申報資料： 

（一）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二）製程名稱、主要設備及排放口。 

（三）污染排放及污染防制方式規定。 

（四）防制設施操作條件規定。 

（五）排放管道設置規定。 

一、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公開

之資訊內容及公開期限。 

二、第一項第一款公私場所取得核發之固定污染源

設置、操作許可證、燃料使用許可證及其申報

資料應公開內容。 

三、第一項第二款公私場所之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

急應變措施計畫應公開，供民眾查閱。 

四、第二項明定公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之證號

等資訊，供民眾查閱，以達全民監督之目的。 



（六）污染物排放之監測、定期檢測規定

及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名稱。 

（七）環境工程技師證號資料。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空氣

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應於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異動

日起十五日內公開異動後之專責人員級別及

證書字號。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於每年一月及七月月底

前公開前六個月公私場所、環境工程技師、空

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下

列查核、處分個別及統計資訊： 

一、公私場所名稱、管制編號、地址、違反

法令、違反事實內容、處分金額。 

二、環境工程技師姓名、執業機構、證號資

料、懲戒內容。 

三、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姓名、證號資料、

違反法令、違反事實內容。 

四、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違反法令、違

反事實內容、處分金額。 

基於公益考量，為使民眾得以查閱有關公私場所、

環境工程技師、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及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之違規情形，爰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明定公開前述對象之基本資料與處分統計資訊，以

強化民眾環境知情權。 

第五條 第二條及第三條應公開之資訊涉及工商

機密者，公私場所應於提出申請資料前或取得

核准（定）文件後七日內，提出符合下列要件

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審核機關）申請保密：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公私場所依前項提出申請者，於審核機關准駁前

得不受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公開期間之限制。 

一、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應公開之

資料涉及國防機密或經公私場所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之工商機密者，不在

此限。爰第一項各款參考「營業秘密法」「新化

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水污染

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訂定

工商機密之要件，明定資料涉及工商機密時，

公私場所得向審核機關申請保密及其申請期

限，各款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者」係指該資訊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的

人已獲知者，例如同業間已普遍周知之

資訊即非屬之。 

（二）第二款「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

之經濟價值者」指該資訊所有人，可利

用其創造經濟價值，比未擁有該資訊之

同業，擁有更多的競爭優勢者。 

（三）第三款「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

者」指該資訊所有人必須採取合理的保



護措施，以持續使該資訊保持秘密性，

例如事業對該資訊之傳遞已採保密措

施，僅特定經許可者可接觸，故該資訊

如因所有人未加以保密而為他人所知，

便不得主張符合該要件。 

二、公私場所提出工商機密保密申請者，因尚需經

審核機關審核，於審核機關准駁前得不受公開

期程之限制，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六條 審核機關受理前條申請，應通知公私場

所於七日內繳納審查費，並自公私場所完成繳

費翌日起十五日內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查申

請文件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明確者，應即通

知公私場所限期補正；通知補正次數以二次為

限，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且補正總日數

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未繳納審查費

者，駁回其申請。 

審核機關審查前項申請資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核定應予公開： 

一、對公益有必要。 

二、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 

必要。 

第一項申請核准（定）文件保密經作成准駁決

定者，應於准駁決定送達日起十五日內依第三

條規定公開。 

一、第一項規定審核機關之審查期間及補正期限之

規定；為減輕公私場所繳納審查費負擔，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提出申請及取得

許可證時，其申請保密內容一致者，其審查費

以一次合併計收。 

二、參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六十九條第

二項核定公開之規定，於本條第二項明定資訊

公開資料涉及工商機密，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

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仍應予公

開。 

三、第三項規定公私場所申請核准（定）文件保密

作成准駁決定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公開其文件

內容。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將資訊公開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格式辦理。 

公私場所及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及第

三十五條規定將資訊公開於指定網站時，應遵循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格式，以利管理。 

第八條 本辦法發布前公私場所已取得第三條應

公開之核准（定）文件者，應於本辦法發布日

起六個月內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開最

近一次核准（定）文件。 

前項核准（定）文件涉及工商機密者，公

私場所應於本辦法發布日起六個月內提出符

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證明文件，向審核機關

申請保密，於審核機關准駁前得不受前項所定

公開期限之限制。 

本條係規範本辦法發布前已取得設置、操作或燃料

使用許可證等核准（定）文件者，應公開其固定污

染源最近一次取得之設置、操作或燃料使用許可證

等文件，然考量其許可證內容涉及工商機密之原

(物)料及燃料使用量、製程設備等相關內容有申請

保密之必要，並同時間兼顧審核機關之行政效率，

避免造成短期內申請保密案件過多負荷，爰定本辦

法發布日起至遲六個月內應完成核准（定）文件內

容公開，至於涉及工商機密者應於六個月內提出保

密申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